
學生缺點矯治及追蹤輔導標準作業流程 

(SOP-SA-04-10) 

一、目的 

為維護及促進學生身體健康，降低校園內緊急傷病發生。 

二、依據 

依學校衛生法第十條、第十一條。 

三、範圍 

本校學生接受在校入學健康檢查發現缺點者。 

四、定義 

無 

五、作業流程說明 

    詳如流程圖 

六、附件 

無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七、作業流程圖 

權責單位或人員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相關表單或注意事項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學生缺點矯治及追蹤輔導標準作業流程圖 
 

 

接獲健檢報告 

轉發報告 

發異常追踪及複檢通知

單 

 

安排衛生教育 

 

 

追踪輔導 

 

 

接獲報告 3天內 

 

於該學年 10 月底前 

給予個別健康指導單

張或團體衛生教育 

承辦人 

承辦人 

承辦人 

承辦人 

承辦人 

承辦人 

結案 

約需 2個工作天 


